
附委任書
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

訴 訟 代 理 人

姓 名 ：蔡之楝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

住

李念祖律師 

熊全迪律師 

I1東敏兮律師 

理律法律事務所

11072臺北市

電 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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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惠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

主要爭點

(一)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3 7號 判 決 （下 稱 「原判決」）所適 

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曰衛署醫字第0990211896號 函 （下 

稱 「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」），及衛生福利部 1 0 4年 2 月 

2 5 曰衛部醫字第1041661402號函（下稱「衛 福 部 104年 2 月 2 5 日函」）， 

未經授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是否違反憲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， 

而牴觸憲法？

(二) 原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2 1 條 規 定 ，是否欠缺授權明確性，違反憲法 

之授權明確性原則，而牴觸憲法？

(三) 原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2卜 2 2條 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 

3 項 規 定 ，是否牴觸蕙法第 1 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執行職業自由、第 

2 2 條保障人民契約自由之意旨，形成基本權之過度限制，違反憲法第 

2 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？

審査客體

(一) 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曰函：「……本署前已多次重申，醫療機 

構不得擅立名目收費，有關轉床費、磨 粉 費 、住院取消手續費、加長診

療 費 、提前看診費、檢查排程費、預約治療或檢 查 費 、掛號加號費等項 

目 ，均屬 擅 立 名 目 ，醫療機構不得向民眾收取上述之費用。......」 （聲

證 1 號 ）

(二) 衛 福 部 1 0 4年 2 月 2 5 日 函 ：「……二 、……醫瘓機構不得擅立名目收 

皇 ，有關轉床費…… 檢 查 排 程 費 、顇約治療或檢 查 費 、掛號加號費等 

項 目 ，均 屬 擅 立 名 目 ，醫 療 機 構 不 得 向 民 眾 收 取 上 述 之 費 用 。......

三 、……醫療機構應依所實際提供之服務内容收取費用，並據實開立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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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，......醫 療 機 構 以 網 路 提 供 門 診 預 約 並 預 收 費 用 方 式 ，應屬不

可 ....。」

(三) 醫療法第 2 1 條 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 

主管機關核定之。」

(四) 醫療法第 2 2 條 第 2 項 ：「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，超額或擅立收 

費項目收費。」

(五)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 1條 第 3 項 ：「本法第 2 2條 第 2 項所稱擅立收費項 

目收費，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 1 條規定核定之費用 。」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一 、 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0 4年 2 月 2 5 日函違反憲 

法 第 2 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；醫療法第 2 1 條規定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； 

前開二函釋、醫療法第 2 1 條 、第 2 2條 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 

條 第 3 項規定違反憲法第 2 3 條之比例原則，於 此 範圍内，自本判決宣 

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。

二 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 〇年度簡上字第3 7 號判決因所適用之上開函釋及 

法令受違憲宣告，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。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 的 ：

為醫療法事件，認 原 判 決 （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 0年度簡上字第37 

號判決）所適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04年 2 

月 25 B 函禁止醫療機構預收醫療費用，視之構成醫療法第 2 2 條 第 2 

項禁止之擅立名目收費，實已逾越醫療法母法之授權，恣意增加法律 

所 無 之 限 制 ，牴觸憲法之法律保留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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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 倘 大 院 認 系 爭 二 函 釋 並 未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，則系爭二函釋所據 

之醫療法第 2 1 條規定即已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，即其於母法之授權規 

範未給予具體明確規定，竟使主管機關得恣意將收費方式差異亦視為 

醫療項目不同，而要求須經其事前核定。此 外 ，系爭二函釋、醫療法 

第 2 1 條 、第 2 2條 第 2 項 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業經 

核 定 之 醫療項目，僅因收費方式差異，即須重新送核定，亦有牴觸憲 

法 第 15條工作權及執行職業自由、第 2 2條保障人民契約自由之意旨， 

對聲請人造成基本權之限制效果與所欲保護法益之重要性程度，顯失 

均 衡 ，構成過度干預，並加諸法律所無明文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 2 3 條 

比例原則，聲請人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武 、本件事實背景暨涉及憲法條文

一 、本件事實背景及救濟經過

(一 )聲請人為私立醫療機構臺北市美麗晶華診所（下 稱 「系爭診所」）之 

負責醫師，系爭診所前遭民眾向本案被告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（下 

稱 「臺北市衛生局」）檢 舉 於 1 0 6年 1 0 月 1 4 日向病患一次性收取 

新 臺 幣 （下同）49,040元 ，作 為 6 次 腋 下 、小腿雷射除毛療程（下 

稱 「系爭療程」，收取费用當日即進行 1 次診療）之 醫 療 費 用 ，經 

臺北市衛生局於108年 3 月 1 9 曰派員至現場查察並攜回該民眾除毛 

病 歷 影 本 、門診費用收據及除毛項目價目表等資料，查 認 於 10 6年 

1 0月 1 4 日、10 6年 1 1月 4 日、10 7年 2 月 1 0 日、10 7年 5 月 5 日 、

1 0 7年 9 月 2 4 日及 1 0 8年 1 月 1 8 日該民眾病歷内登載療程記錄除 

毛 等 内 容 ，門診費用收據自費診療項目載明雷射49,0 4 0元（就診曰 

期 自 1 0 6年 1 0 月 1 日起至 1 0 6年 1 0 月 3 1 曰止），另系爭诊所現場 

提供除毛價目表載明腋下單次治療專案價格 4,000元 、平 償 6 次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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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療 程 1 萬 5,000元 ，小腿單次治療專案價格8,000元、平 價 6 次 

專案療程 36,600元 ，認為系爭診所向病患一次性收取一筆醫療費用 

但分次實施治療之預收費用方式進行診療服務 *違 反 醫 療 法 第 22 

條 第 2 項 「擅立收费項目收費」之 規 定 （即撞立名目收費）。臺北

市衛生局雖函請聲請人於108年 5 月 2 8 日以書面提出陳述意見，惟 

仍認聲請人違規，並依同法第 103條 第 1 項 第 1 款 及 第 115條 第 1 

項規定及臺北市衛生局處理違反醫療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，以 108 

年 6 月 3 日北市衛醫字第1083057075號裁處書裁處系爭診所之負責 

醫師即聲請人法定最低罰鍰金額5 萬 元 （聲 證 2 號 ）=

(二 )聲請人不服，對該裁罰處分提起訴願，於 遭 臺 北 市 政 府 1 0 8 年 10 

月 2 8 曰府訴三字第1086103559號 訴 願 決 定 （聲 證 3 號 ）駁 回 後 ， 

提起行政訴訟。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 8年度簡字第3 2 4號判決駁 

回 （聲 證 4 號 ），聲請人提起上訴。惟即便該雷射除毛之醫療項目 

早已為主管機關所核定（聲 證 5 號 ），卻仍遭原判決認定，系爭診 

所就雷射除毛另提供6 次為一療程之收費方式，係採取預先一次性 

收取费用而分多次施行治療之方式，構成醫療費用之預收，為前行 

政院衛生署 9 9 年 1 0月 6 日函及衛福利部 104年 2 月 2 5 日函所禁 

止 收 取 之 「預約治療費用」，且 系 爭 療 程 （即 以 6 次雷射除毛為一 

療程屬於新的番療項目）未 依 醫 療 法 第 2 1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事前 

核 定 ，構成醫療法第 2 2條 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條 第 3 項 

規定所禁止之撞立名目收費情形，因而駁回聲請人之上訴，案件遂 

告 確 定 （聲 證 6 號

二 、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

(― )憲 法 第 1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 予 保 障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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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）  憲法第 2 2條 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 

利 益 者 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

(三）  憲法第 2 3 條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

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 

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名稱及内容

(一）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3 7 號 判 決 （參聲證 6 號 ）。

(二 ）  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曰 函 ： 「……本署前已多次重申，

醫療機構不得擅立名目收費，有關轉床費、磨 粉 費 、住院取消手 

續 費 、加 長 診 療 費 、提 前 看 診 費 、檢 查 排 程 費 、預约治瘙或檢查 

費 、掛號加號費等項目，均屬 擅 立 名 目 ，醫療機構不得向民眾收 

取上述之費用。....」

(三）  衛 福 部 104年 2 月 2 5 日 函 ： 「……二 、……醫療機構不得擅立名 

目 收 费 ，有關轉床費 .......檢 查 排 程 費 、預約治療或 檢 查 費 、掛號

加 號 費 等 項 目 ，均 屬 擅 立 名 目 ，醫療機構不得向民眾收取上述之 

費 用 。……三 、……醫療機構應依所實際提供之服務内容收取費 

用 ，並據實開立收據，…… 醫療機構以網路提供門診預約並預收 

費用方式，應屬不可…… 。」

(四）  醫療法第 2 1 條 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縣 

(市 ）主管機關核定之。」

(五）  醫療法第 2 2條 第 2 項 ：「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，超額或擅 

立收費項目收費。」

(六） 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 1條 第 3 項 ： 「本法 第 2 2 條 第 2 項所稱擅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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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收費，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 1 條規定核定之費用。」

(七）醫療法第 103條 第 1 項 第 1 款 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 5 

萬元以上 2 5 萬元以下罰鍰：一 、違 反 第 15條 第 1 項 ' 第 1 7條第 

2 項 、第 2 2條 第 2 項 、第 2 3 條 第 4 項 ' 第 5 項 、第 5 7條 第 1 項 、 

第 6 1 條 、第 6 3 條 第 1 項 、第 6 4 條 ' 第 7 2條 、第 8 5條 、第 86 

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之廣告内容 ° 」

參 、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：

一 、本案所適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 0 4年 2 月 

2 5 曰 函 ，對於醫療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所為「收费方式」之 管 制 ，不僅 

涉及對人民受憲法第1 5條保陣工作權之「執行職業自由」限 制 ，亦對 

醫病間之受憲法第 2 2條 保 障 之 「契約自由」形 成 限 制 ，自應以法律或 

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，以符法律保留原則，並應符合憲法第 2 3條 

之 比 例 原 則 ：

(一） 按 ，憲 法 第 15條 規 定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 

保 障 。」參 照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1 1 號解釋揭示： 憲 法 第 15 

條 規 定 ，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其内涵包括人民之職業自由。 

法律若課 予 人 民 一 定 職 業 上 應 遵 守 之 義 務 ，即屬對該自由之限 

制 。法律對璣業自由之限制，因其内容之差異，在憲法上有宽嚴 

不同之容許標準。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、時 間 、地點箄埶行職業 

自 由 ，立法者為追求公共利益，且採行之限制手段破屬必要者， 

始符合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，迭經太院解鞸在案（本院釋 

字 第 5 8 4號 、第 6 4 9號 、第 7 0 2號解釋參照）。 ,(附 件 1 號 ）

(二） 另 按 ，憲法第 2 2 條 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

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大院大法官释字第5 7 6 號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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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意 旨 即 明 揭 ，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 

制 ，並為私法自治之基礎，例如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内容，應為 

蕙 法 第 15條 所 保 障 ，又涉及人民組織結社之契約内容，則為憲法 

第 1 4 條 所 保 障 ；除 此 之 外 ，契約自由亦屬憲法第 2 2 條所保障其 

他自由權利之一種（附 件 2 號 ）。

(三） 前大法官廖義男教授尚謂：「至於契約自由，憲法亦未明文，但解 

釋上可認為係涵攝在憲法第十五條保障生存權之規定中。蓋蕙法 

保障生存權之規定，乃在使人民享有合乎人類尊嚴之存在生活， 

則為了充實此種生活，自須賦予個人有人格發展之自由，藉以維 

護其物質之生命及發揮其精神之活力。在 此 意 義 上 ，人格發屐之 

自 由 ，當然包括了人民為維持其生存之需要，有從事經濟活動之 

自 由 。而經濟活動自由之最具鳢表現，即人民有契約自由，從事 

企業活動之自由及競爭自由。蓋基於契約自由，人民對於契約之 

訂立及内容有決定之自由，從而可依憑自己之意思，取得權利或 

負 擔 義 務 ；同時基於企業活動之自由，對於生產何種物品，以及 

如 何 生 產 、分配輿消费等有自主決定之自由，並對於基此自主決 

定之行為所產生之後果，自負脅任 ; 又基於競爭自由，人民為企 

業 活 動 時 ，可藉其產品之優良、價 格 之 低 廉 、服務之周到或正當 

之 宣 傳 等 ，來與其競爭者爭取業務之擴張。有 了 此 蓴 自 由 ，人民 

可依其聰明才智與興趣從事經濟活動，發 探 其 創業之活力，努力 

於企業經替效能之提高，以獲得此努力成果之報償。此種使個人 

得以充分發展其人格，以增進個人利益輿幸福之生活，自屬憲法 

保障生存禮之真請。」（附 件 3 號 ）

(四） 公法學者程明修教授更進一步指出：「由於契約自由是自由司法體 

系中的本質成分，特別是在私法自治範疇的擴張上獲得保障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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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在結構上沒有滲入到列舉的基本權中時（例如不是特別針對財 

產權之處分契約），不止在社會生活，同時也在經濟生活中，對於 

獨立具體的自我形成作用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。換 言 之 ，契約 

自由本身可以說相當接近個人自我實現 （ S e l b s t e v e r w i r k l i c h u n g  )

的 核 心 。因此可以承認有一般性的契約自由，作為憲法真正為列 

舉之獨立自由椹而受到如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一般之保障。 i C附 

件 4 號 ）可 見 ，契約自由為憲法第1 5條 及 第 2 2 條規定所保障，

尤 其 ，是否與他人締約、缔結契約之内容，均涉及契約當事人之 

意思自主及個人自我實現，基 於 私 法 自 治 ，非有法律 明 文 ，實不 

得任意干預或限制，此 乃 契 約 自 由 之 本 核 心 。

(五） 末 按 ，參 照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7 8號解釋意旨 ：̂對人民自由權 

利 之 限 制 ，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碹授描之命令為之（本院释字第 394 

號 、第 443號 、第 559號 、第 710號 及 第 711號解釋參照>  主營

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施行細則，或依職權頒布之解釋函令，如 

涉及對人民權利之限制，須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，並符合相關憲 

法原則及母法意旨，始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（本院釋字第5 6 6號 、

第 61 1號及 第 7 5 1號解釋參照）。」（附 件 5 號 ）

(六） 據 上 ，原判決所適用之醫療法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 第 2 項 ，規定醫 

療機構收取醫療貴用之標準須經主管機關核定方可施行，醫療機 

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，擅立收費項目收費。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

1 0 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04年 2 月 2 5 日函則將預先收取醫療費用視 

為擅立名目收費，違反醫療法第 2 2條 第 2 項 規 定 。上開規範均屈 

對於蜃師及其醫療機構所提供之醫痪服務「收 費 方 式 I 之 限 制 ，

自屬對人民基於憲法第15條規定受保障之工作權，本得自由決定 

從 事 工 作 之 方 法 '營 業 方 式 、服務提供及交易模式等「執行職業

9 



1 自由」，及醫者或病患受憲法第 2 2 條 保 障 之 「契約自由」為干預

2 及 限 制 。按 前 揭 大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旨 ，即應檢驗本件審查客體

3 所 形 成 之 基 本 權 限 制 是 否 以 法 律 ，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

4 之 ，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、授權明確性原則，以及是否符合憲法

5 第 2 3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。

6 二 、原判決所適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，及 衛 福 部 10 4年 2

7 月 2 5 日 函 （以下合稱系爭二函釋），禁止醫療機構預收醫療費用，認

« 為此構成醫療法第 2 2條 第 2 項禁止之擅立名目收費，實已逾越醫療法

9 母 法 之 授 權 ，恣意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牴觸憲法之法律保留原則：

1〇 (一）參 照 大 院 釋 字 第 7 3 4號解釋意旨即謂：「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，

11 原則上應以法律為之，依 其 情 形 ，固非不得由立法機關授權主管

12 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、第四八八號解

13 釋參照）。惟其授權之目的、内容及範圍均應具體明確。主管機關

H  據 以 發 布 之 命 令 ，亦不得逾越授權之範圍，始 為 憲 法 之 所 許 ，迭

15 經 本 院 解 釋 在 案 （本院釋字笫五六八號、第 六 五八號、第七一〇

16 號 、第七三〇號解釋參照）。授權是否具體明破，應就該授權法律

17 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（本院

18 釋字第三九四號、第四二六號解釋參照）。」（附 件 6 號 ）準 此 ，

19 基於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，法律雖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，以為法律之

2〇 補 充 ，惟其授權之目的、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其程度應與對

2. 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，如僅為概括授權時，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

22 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尤 其 ，主營機關尚不得超越法

23 律 授 權 之 外 ，逕行訂定原非法律所規定之要件或限制。

24 ( 二 ） 原 判 決 援 引 之 系 爭 二 函 釋 固 規 定 醫 療 機 構 不 得 向 民 眾 收 取 「預 收

1 〇 



治療費用」，認 為 「先 收 費 、後診療」構成擅立名目收費，違反醫 

療 法 第 2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云 云 （見 聲 證 1 號 ），惟查綜觀醫痪法之 

規 範 體 系 ，主管機關利用糸爭二函釋所主張醫療费用之收費方式 

須 先 診 療 、後 收 费 ，即 其 禁 止 「預 先 收 費 I ，於法律上並無明文規 

定 ，且非醫瘙法笫 2 2條 第 2 項所禁止之射程範面：

1.按 ，醫 療 法 第 2 1 條 規 定 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 

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核定之」、第 2 2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

規 定 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，應開給载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 

收 據 。醫 療 機 構 不 得 違 反 收 費 標 準 ，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 

費」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條 第 3 項 規 定 ：「本 法 第 2 2條 第 2 

項所稱擅立收費項目收費，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 1 條規定核定 

之 費 用 。」可 知 ，醫瘓法笫 2 2條 第 2 項所定擅立收费項目之收 

费 ，乃係指瞽療機構是否就「經核定之鲁療項目 i 收 取 「超過 

核 定 數 額 ,之 費 用 （即超額），抑或執行經核定醫療項目以外之 

醫 療 處 置 行 為 ，而就未經核定之醫瘵項目揸立名目向病患收取 

費 用 （即擅立名目） 。至醫療費用之收费方式，病患究竟得否 

預 先 給 付 费 用 ，或醫療機構係一次或分次收取費用，則均不在 

醫療法第 2 2條 所 稱 之 「擅 立 名 目 收 費 i 或 「趙 额 收 费 i 之文義 

射 程 範 圊 ，僅係因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條 第 3 項之恣意擴張而 

遭 禁 止 ，顯然此際已屈違反依法行政龙則。

2.另 按 ，醫 療 法 第 6 0 條 規 定 ：「醫院 '診所遇有危急病人，應先 

予 適 當 之 急 救 ，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 

措 施 ，不得 無 故 拖 延 。前項危急病人如係低收入、令低收入或 

路 倒 病 人 ，其醫療費用非本人或其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，應 

由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政府社會行政主管機關依法補助之。」、醫

n



師 法 第 2 1 條 規 定 ：「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，應即依其專業能力 

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。」及病人自主權利 

法 第 7 條 規 定 ：「醫療機構或醫師遇有危急病人，除 符 合 第 14 

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相關規定者外，應先予 

適當急救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拖延。」醫療機構對於危 

急病人有提供緊急醫療救助之義務，尚不得以其未納醫療費用 

而拒絕提供醫療服務，可見診療與收費間並無必然先後順序關 

係 。

(三） 由上可 知 ，就醫療機構應採行「先 收 费 、後 診 療 ，或 「先 診 療 、 

後 收 費 i 並無定有任何強行規定。此亦可觀諸既醫療機構不得以

未納醫療費用為由拒絕向危及病人提供醫療服務，則醫療機構在 

病患經充分告知且同意情形下，與病患議定先行繳納、預收醫療 

服 務 之 費 用 ，不致使病患醫療權益受有損害，於法無明文禁止、 

亦無授權規範下，主管機關實無從以發布法令函釋施加限制。

(四） 本件之系爭二函釋禁止收取之「預約治療費用」，包含就業經核定 

之醫療項目」（表示並非未經核定而擅立名目之醫療項目）禁止醫 

療機構採取一次性收取醫療費用而分次施行醫療之收費方式，認 

此構成預收費用，進而違反醫療法第 2 2條之「擅立收費項目收費」 

規 定 ，依 同 法 第 103條規定處以行政罰鍰。即係將醫療機構就「業 

經核定之醫療項 目 」僅 因 採 取 「逐次診療分期收取」或 「一次性 

全部預先收取再逐次診療」之收費方式不同，作為有無違反醫療 

法 第 2 2條 第 2 項 規 定 「擅立收費項目收費」之認定標準。

(五） 然 查 ，細觀番療 法 第 2 2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其所謂擅立收費項目之收 

費 ，乃係指醫療機構是否執行經核定醫療項目以外之醫療處置行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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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，而就未經核定之醫瘙項目揸立名目向病患收取费用（即擅立 

名目） 。至瞽瘙費用之收費方式，尤 其 係 「業經核定之醫瘙項目 I 

(如本案之雷射除毛齧療項目實業經核定，參聲證 5 號 ），齧瘙機 

構 得 否 「預 先 收 费 i ，或須予病患诊療後始得向病患收费，根本不

在醫瘙法笫 2 2條 第 2 項規範意旨内。系爭二函釋不問病患是否業 

經醫療機構充分診斷、告 知 權 益 、不問醫療機構於醫療費用之收 

取上採取一次性全部收取但分次施行治療有無超額之情形，亦不 

問醫療機構預先收取費用之醫療項目是否已為主管機關所核定， 

即認 定 舉 凡 「預先收取費用 i 亦構成普瘙法第 2 2條 第 2 項規定之 

擅立名目收費行為，一概予以禁止並處罰之，顯 已 途 越 母 法 （即 

醫瘙法第 2 2條 笫 2 項 ）授權之禁止範面，期>1恣意增加法所無明 

文 之 限 制 ，輿憲法之法律保留原則顧有牴觸。

三 、醫療法第 2 1 條 規 定 ，就主管機關應制定如何之收費標準未為具體明確 

之 授 權 ，就其核定上所需考慮之事項除醫療項目、醫 療 費 用 ，甚至包 

含醫療費用收取方式在内，於法律上並無明確告知，致主管機關之核 

定 標 準 流 於 恣 意 ，竟得以系爭二函釋將業經核定項目採預收費用方 

式 ，視為未經核定之醫療法第 2 2條 第 2 項捏立名目收費，顯有違反憲 

法之授權明確性原則：

(一） 參 照 大 院 釋 字 第 63 8號解釋意旨：「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之 裁 罰 ’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、法 律 效 果 ， 

應 以 法 律 定 之 ；以 命令為之者》應有法律明確授椹，始符合憲法 

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，本院釋字第三九四號、第四〇

二 號 、第六一九號解釋足資參照。」（附 件 7 號 ）

(二） 次 參 照 大 院 釋 字 第 7 6 5號解釋意旨：「按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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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椹之内容、目 的 、範面龐具 

體 明 確 ，命令之内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椹意旨。至授權之明確程度，

固不應拘泥於授權條款本身所用之文字，惟仍須可由法律整體解 

释 認 定 ，或可依其整饉規定所表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，足以推知

立法者有意授 權 行 政 機 關 以 命 令 為 補 充 ，始符授權明確性之要 

求 。」（附 件 8 號 ）

(三） 大院許宗力院長則於其〈行政命令授權明確性問題之研 究 〉一文 

中 ，清楚闡謂授權明確性之審查標準1 :「可預見性公式：授權條款 

的規定必須明確到足以令人蕷見行政機關將於何種場合、循何方 

向行使授椹以及根拔授權所訂定命令可能具備之内容，始能符合

明確性之要求。稍後之判決則指出，授權條款的規定必須達到使 

人民直接從授權本身—— 而非從根據授權所訂定之命令—— 即可 

預見國家對人民所要求作為或不作為内容之明確程度，始稱得上 

符合授權明確性之要求」、「方 針 公 式 ：法律必須明白指出，或星 

少足以令人從其規定推論出立法者所要求行政機 M 達 成 的 方 針 。 

之後的判決則要求立法者至少應在授權母法自行規定『最低限度 

的實質規範内容』，以作為行政機關之方針與準則用」、「立法者如 

認為有事先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之必要，亦須自行規定方向與 

範 圍 ，使將頒訂之命令所可能具有的内容得以讓人事先預見得  

到 。」（附 件 9 號 ，第 8 1 頁）

(四） 按 ，醫療法第 2 1 條 ：「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，由直轄市、 

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核定之。」醫療法第 2 2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

11條 第 3 項規定，醫療機構收費之醫療項目「未經主管機關核定」，

1 許宗力U "〇 )，行政命令授權明確性問題之研究，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19:2期 ，1990年 6 月 ， 
第 51-90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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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構成醫療法上所謂所謂「擅立名目收費」，主管機關並得就違反 

者 依 醫 療 法 第 1 0 3條規定處以行政罰鍰。既醫療機構所提供及收 

費之醫療項目均須經主管機關事前「核 定 」方 可 施 行 ，否則即構 

成 「擅立名目收費」而將受有行政裁罰。

(五） 惟按 前 揭 大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意 旨 及 許 宗 力 院 長 所 闡 述 意 旨 ，立法

者即應於法律明定醫療項目及其收费標準之「核 定 標 準 ！、「核定 

方 法 I 箅 ，俾 利 人 民 遵 插 。縱令有以法律授椹主營機關訂定命今 

以為補充之必要，亦 應 於 法 律 （即母法）中清楚規範授權之「目 

的 I 、「内 容 ,、「範 面 I ，使主營機關得依循其規定訂定符合母法之 

餮瘙項目及收费標準核定規範，俾利人民得從中知曉番瘙項目核 

定制度之規範目的、核 定 要 件 ，及 核 定 標 準 ，進而得顇見及理解 

其授椹由主營機 M 訂定之醫癍項目核定制度將如何進行、何等之 

» 癃項目須報經核定，及核定之襟準為何》

(六） 本案所涉及之醫療法第 2 2 條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 1條 第 3 項規 

定 將 「擅立收費項目收費」定義既指醫療機構收取「未經依醫療 

法 第 2 1條規定核定」之 費 用 ，是 以 ，如何構成擅立名目收費，即 

係透過醫療法第 2 1 條規定授權交由主管機關「核定」 ，以醫療項 

目是否經主管機關「核定」為判斷標準。然 而 ，細觀醫療法第 21 

條 規 定 僅 就 「醫療費用之標準」授 權 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 

為 「核 定 」 ，至 就 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應循何等標準進行 

核 定 、醫療機構須將何種醫療項目及收費（甚至連收費方式不同 

亦應報請核定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等均付之闕如，並未將此等足 

令醫師及番瘙機搆面臨行政裁罰之構成要件，就其授權主營機關 

核 定 （以為構成要件補充）之 「内 容 ！、 「目 的 I 、 「範 困 I 為 

具體明 確 之 規 範 ，以致於主營機 M 之核定標準流於恣意 (各該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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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 市 、縣（市 ）主管機關尚自行訂定法所無明確規範之核定原則）， 

醫師及醫療機構根本無從自母法規範事前預見及理解其授權主營 

機關核定之醫療項目範固究竞如何，例 如 ，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 

倘以多次之療程组成是否須再經核定？就醫瘙項目之收费方式採 

行預收是否為須經核定之範面？申 言 之 ，醫師及醫療機構根本無 

從自法規範具體明確知曉醫療項目及收費標準核定之制度目的何 

在 、核 定 標 準 、核定標的及核定方法為何，無從預見及理解主管 

機關將以如何之標準或規範進行核定。也 因 此 ，本案即發生醫療 

機 構 就 「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及收费標準！進 行 收费，卻 因 於 「收 

费 方 式 i 上輿湞费者約定分次施行、預先一次性收取费用，竟仍 

為主營機關認定嫌成番痠法第 2 2條 第 2 項及番瘙法施行細則笫11 

條 第 3 項所定擅立名目收费。然細撬番瘙法第 2 1條 規 定 ，其中實 

無從可預見及理解，須報經主營核定之齧瘙項目範 f f i尚 及 於 「收 

费 方 式 i (一 次收取費用、分 次 施 行 ，或 採 用 6 次 為 一 瘙 程 、8 

次 為 一療锃、1 0 次為一療程均應重新報核定） ，亦 卽 ，自母法規 

範中並来見有具逋明確 之 授 權 规 範 ，足使主營機關知悉核定上所 

需考慮之事項除醫痊項目、番 瘙 费 用 ，甚至包含醫瘙费用收取方 

式 在 内 ，#師及番療機構自更無從事前預見及理解罄瘙法笫 2 1條 

所定核定制度之内容（究竟如何之事項應送交主管機關核定） 。

(七）據 上 ，醫療法第 2 1 條規定未就其授權主管機關如何認定構成未經 

核定而擅立名目收費之「内容」 、 「目的」 ， 「範圍」為具體明 

確 之 規 範 ，空白授權主管機關恣意核定，就 核 定 標 準 、核定標的 

及核定方法全然未予說明，與憲法之授權明確性原則有違。

四 、原判決所適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 0 4年 2

月 2 5 日函及醫療法第 2 1條 、第 2 2條 第 2 項 規 定 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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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全面禁止醫療機構預先收取醤療費用，甚至要求業 

經核定的醫療項目僅因收費方式不同即須重行申請核定，對醫師之「執 

行業務自由」與 醫 病 間 之 「契約自由」形 成過度限制，不符憲法第 23 

條 比 例 原 則 ，明顯抵觸憲法：

(一） 參 照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1 6號 解 釋 意 旨 ：「憲 法 第 1 5條保障人 

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，人民營業之自由亦為其所保障之内涵。羞 

於憲法上工作椹之保陳，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 

業 ，而 有 開 業 、停業輿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、地 點 、對象及方式 

之 自 由 ；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，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， 

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、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（本院釋字第514 

號 、第 6 0 6號解釋參照）。又契约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輿實現自我 

之 重 要 機 制 ，為 憲 法 第 1 5條財產權及第 2 2 條所保障之權利，使 

契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締約方式、内 容 及 對 象 ，以確保與他人 

交易商品或交換其他生活資源之自由（本院釋字第 57 6號 、第 580 

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國家對人民上開自由權利之限制，均應符合憲 

法 第 2 3 條之比例原 則 。 i ( 附 件 1 0號 ）

(二） 細觀醫療法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謂 :「為r避免瞽瘙機 

構 產 收 醫 療 费 用 ，增 加 病 人 負 擔 ，故規定其標準由省（市 ）衛生

主管機關核定。」、「為促進醫德並配合前條規定，限定醫療機構 

不得超 額 收 費 ，並應依病人要求掣給收费明細表及收據; 此外並

應備置收費標準明細表供 病 人 查 閱 ，以維病人權利。」、「第二項 

所 稱 超 額 收 費 ，是否包括擅立收費項目收費，易生爭議，爰予納 

入 明 定 。」 （附 件 11號 ）觀諸立法目的，實係為避免病患因醫學 

專業知識不足，在醫病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，支付過多醫療費用， 

接 受 不 必 要 ，甚至有危害身體健康之醫療項目，故限制醫瘘機構

17



就所欲執行之「醫 療 項 目 ，，以及就該醫痊項目所欲收取之「醫療 

费 用 i ，均慮經事先主營機關核定，以確保病患之權益。

(三）然 查 ，全面禁止醫療機構預先收取醫療費用，甚至要求業經核定 

的醫療項目僅因收費方式不同即須重行申請核定，無助於醫療法 

第 2 2條 第 2 項規範目的之達成。

1.承 上 ，考量醫療法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規定之立法目 的 ，既係為 

維護病患輿醫療機嫌之間「資 訊 平 箅 ！之 目 的 而 設 ，因此醫病 

關係間所約定施行之醫瘙項目、罄瘵费用以及收费方式是否應 

受醫療法所規制，即應檢視有無造成病患資訊不平等，有無造

成權益受損之風險而定。以網路預約門診而預收費用 為 例 ，因 

病患尚未經醫師診療而認知其所需之醫療服務，於此之前即預 

收 醫 療 費 用 ，可能因資訊不平等導致病患權益受損之風險，故 

而 禁 止 。然若病患係於接受第一次診療，且明確知悉未來可獲 

取之醫癌•項目内容* 本於自 由 意 志 下 ，自行選棵所欲負擔之療 

程及預收费用之收费方式（例 如 ，整 體 療 程 為 6 次 ，於第一次 

診療後银付後面5 次 费 用 。），並無不 可 。

2 . 至 就 「業 經 核 定 i 之醫瘙項目收費標準，其 「收 費 方 式 | 究應 

如 何 ，例如繳费方式採現金付费或電子支付、费用給付上係一 

次性收取或分次收取、预 收 與 否 ，應屬瞢師及其瞽療機構從亊  

工 作 之 方 法 、時 間 、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。尤 其 ，於醫師或醫

療 機 構 已 充 分 告 知 病 患 、經病患同意下所自願接受之收費方 

式 ，明顯無礙於病患權益及公共利益之情形，僅因整禮瘙程所 

需向病患預先收取多次之醫瘙費用便以「新 的 ！醫療項目視之，

要求此一收 t 方式均須事前報請核定，已欠缺合理性，更不符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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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療 法 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所 欲 追 求 之 立 法 目 的 。

3. 況 查 ，除非主營機關嚴令禁止所有醫痊項目以瘙輕形式提供或 

禁止餮 #機穩就相同齧瘙項目按不同價格收费 » 否 則 ，各醫療

機構雖提供相同之醫療項目，然實際上存在價格上之差異，病 

患本即可能為了享受打折，更優惠價格而自行選擇與其所中意 

之醫療機構訂定契約，是 以 ，即便未經主管機關核定，在合理 

次 數 、合 理 價 格 （即未逾單次醫療項目之收費標準）下 ，以療 

程方式提供醫瘙服務，預先收取费用•甚至於預收時給予折扣，

是否即可謂有不當影響病患作成番痊決定之虚而有限制之必  

要 ，要 非 無 疑 。毋 寧 ，病 患 以 任 何 因 素 （地點及場所新舊、收 

費價格高低）決定於何一醫療機構接受多次治療，實屬人民契 

約自由 之 範 疇 ，於 其 獲 充 分 資 訊 下 ，決定接受一次性收取費用 

而分次施行之預先收取費用方式，亦係病患之選擇，自應尊重 

該等意思自主及個人自我實現，豈因此認有不當影響病患之情 

形 。

4. 換 言 之 ，立法者透過醫療法第 2 1 條 及 第 2 2 條 第 2 項規定所欲 

規 範 者 ，實係醫療機構有無憑藉醫病資訊不對等，設立不必要 

之醫療項目或不合理之醫療費用向病患收費。然 而 ，依現行法 

主營機關恣意核定之結果，無異將業經核定餮療項目於採行「一 

次性收费分多次施行 I 之 收 費 方 式 時 ，便視之為不同之醫療項 

目，進而要求醫瘙機構必須逐一向主營機關申諳核定。相 較 之 ，

「預先約定多次施行並分次收費」之醫療項目即因並非預收醫

療費用而毋庸經主管機關核定。然若醫療機構與病患就已經核 

定之醫療項目約定施行多次，僅因採取逐次分期收取或一次性 

預先收取之不同，即決定是否違反醫療法第 2 1 條及 第 2 2條 第 2

1



項 規 定 之 「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i 。然實際上於治療方面，兩者除 

收费方式以外，於醫療本質上並無差異，何以竟遭截然不同之

看 待 。由 此 可 見 ，主管機關依醫療項目或醫療費用之收費方式 

差 異 ，即一次性預先收費或分次收費，便將實際上相同之醫療 

項目視為不同醫療項目，進而要求醫療機構應就一次性預先收 

費者申請核定，顯 不 合 理 。

5.再 者 ，即便主管機關禁止醫療機構採取一次性收取費用分多次 

施行之醫療項目，醫療機構縱事先與病患訂定療程之次數再不 

合 理 （例 如 50 0次 ），然透過多次施行、分 期 收 费方 式（病患接 

受 ，而確實進行5 0 0次醫療），反而認為符合鲁療法第 2 1 條及 

第 2 2條 第 2 項規定之限制，豈又足以保陳病患權益？是 以 ，對 

醫 療 機 構 之 「收費方式」加 諸 限 制 ，實根本無法達成立法理由 

所欲避免醫療機構利用醫病資訊之不對等使病患接受不必要之 

醫療項目或不合理收費以保障病患權益之目的，就此部分之限 

制實已未能通過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所要求「手段須有助立法 

目的達成」之 檢 驗 。

(四）此 外 ，全面禁止醫療機構預先收取醫療费用，甚至要求業經核定 

的醫療項目僅因收費方式不同即須重行申請核定，並非對於醫療 

機 構 「執行業務自由」，以及醫病關係下「契約自由」之最小侵害 

手 段 。

1.現于醫療法所採行之「事前核定制」，從醫療爿I 務 成 本 、行政效 

率等 角 度 觀 之 ，實有過度限制而欠缺彈性之問題。就 植 牙 、復 

健 、職 能 治 療 、精神治療或語言治療等有一定期間反覆實施必 

要之 醫 療 項 目 ，自應容許醫療機構依據專業評估個別病患之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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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需 求 ，就雙方未來欲採取療程之時長、次 數 ，先行與病患達 

成 合 意 。從行政效率之角度觀之，無論醫療機構或主管機關， 

實僅因病人選擇「預先付費」，即要求醫療機構就分次施行之次 

數差異認定為不同（全 新 ）之 醫 療 項 目 ，須重行向主管機關申 

請 核 定 ，恐大量耗費醫療機構及主管機關之資源，更不足以及 

時回應病患需求。實 際 上 ，主管機關根本無可能就其管轄範圍 

所有醫療機構因應病人需求而重行核定之申請逐一審查、核 定 。

2. 考量對醫師級醫療機構「執行職業自由」之 較 小 侵 害 ，就行政 

管制手段而言，主管機關實非不得採行「事後備核制」。舉例而 

言 ，勞動基準法第 8 4 條 之 1 規 定 ：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

之 下 列 工 作 者 ，得 由勞雇蝥方另行約定，工 作 時 間 、例 假 、休 

假 、女性夜間工作，並報諳畲地主營機關核備，不受第三十條、 

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七條、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 

制 。一 、監 督 、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。二 、監視性或間 

歇 性 之 工 作 。三 、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。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 

之 ，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。」 

勞動基準法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、健 康 權 ，固然透過勞動基準 

法所定各項規範，對雇主之「執行職業自由」，以及勞雇間之「契 

約自由」形 成 干預與限制，然而於無礙於發工健康及福祉之情 

況 下 ，仍有限度地允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工作時間、夜間工作 

等 ，並 採 行 「事 後 核 備 制 ！，使得該約定之效力仍可由行政機關 

透過核備方式介入。

3. 是 以 ，就醫療機構與病患之間議定一次收費、分次施行特定醫 

療 項 目 ，倘該等醫瘙項目並非從未經主營機關核定，實非不可 

以 「事 後 核 備 制 ，方 式進行管制，於適度開放酱瘙機構輿病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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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就業經核備之醫療項目之收費方式、服務供給次數等自為

議 定 ，僅於其認為必要時再加以介入（例 如 以 100次 為 一 療 程 ，

一次預收 100次之費用，認為已超出該醫療項目之治療本質時， 

於必要時再有所介入）。透 過 「事後核備制」，一方面得避免其 

所擔心之醫療消費糾紛，保障民眾之醫療權益，同時對醫療機 

構之業務執行方式亦保留彈性空間。

4 . 尤 其 ，考量雷射除毛此一美容性醫療項目之本質，因人體毛囊生 

長週期之故，需進行多次治療才能完全去除位於不同生長週期的 

毛 髮 （聲 證 7 號 ），倘病患欲達到永久除毛而非短期除毛之效果， 

腋下及手腳通常需要6 - 8次 以 上 之 治 瘙 （聲 證 8 號 ），是一次性

收 取 6 次除毛雷射之費用，於病患已完整知悉療程之内容，且認 

療程内容及效果符合其個人需求，而同意給付費用下，自應允許 

醫療機構與民眾合意為達成特定醫療效果，就業經核定之醫療項 

目約定未來分次施行，並先行一次性給付醫療費用，此亦合乎此 

一 醫 療 項 目 （欲達到治療目的）之 本 質 。

5.然 而 ，醫療法第 2 1 條 、第 2 2條 第 2 項 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 

條 第 3 項 規 定 、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 函 ，及衛福部 

10 4年 2 月 2 5 日函卻以「事前核定制」全面禁止醫療機構預收 

費 用 ，或以收費方式之差異要求醫療機構就業經核定之醫療項 

目重行申請核定，顯非對於醫療機構「執行業務自由」，以及醫 

病 關 係 下 「契約自由」之最小侵害手段，要難通過蕙法比例原 

則 之 審 查 。

(五）全面禁止醫療機構預收費用，或以收費方式之差異要求醫療機構 

就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重行申請核定，固然得以有效避免消費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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紛 ，惟上開規範未予考量自費性美容醫療項目之醫療必需性及必 

要 性 較 低 ，施加過度限制更有礙消費者於美容醫療市場取得更優 

惠服務之利益。上開規範與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間顯不具衡平性：

1. 誠 如 前 述 ，若病患係於接受診療，且明確知悉未來可獲取之醫 

療 項 目 内 容 ，本於自由意志下，自行選擇所欲負擔之醫療項目 

次數以及收費方式，並 無 不 可 。況醫療機構一次性收取之醫療 

費 用 款 項 ，於無逾越主管機關所核定收費標準之情形下（並未 

因一次性收取就超收或濫收），對民眾消費醫療服務之權利當無 

影 響 。如若產生醫療消費糾紛，民眾亦非不可尋求私法救濟途 

徑 。法制上並無存有一重大公益性目的須就享受「醫療服務」 

之民眾消費權益給予特殊保障。

2. 況 查 ，本件所涉及係自費美容性醫療項目，與民眾遭逢緊急或 

重 大 、可能危及生命身體健康之疾病所必需、必要之醫療服務 

内容本質上並不相同，民眾尋求自費性美容醫療服務實係基於 

滿足個 人 日 常 生活審美目的，相較於全民健康保險所給付之醫 

療 項 目 ，該等自費醫療項目之必需性及必要性顯然較低。因此 

民眾對於是否接受該箅醫瘙服務 * 以及接受該等醫療服務之次 

數均有高度選棵接，其若欲透過一次性與醫瘙機構約定多次施 

行醫瘙服務以爭取更優惠、更折扣之醫瘙方案，實 無 不 可 ，應 

交由病患自主選擇，醫療機構提供其各種彈性選擇方案，並未 

違背病患之利益。易 言 之 ，從醫病間契約自由角度觀之，醫療 

機構提供民眾可選擇單次、或多次之自費性醫療服務，反而係 

使病患得依自身需求享有選擇權，甚至得據此與醫療機構議定 

更低之醫療費用，更有利於提升美容醫療市場之競爭，而得有 

效降低美容醫療市場之價格、提升美容醫療市場商品之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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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就多次施行之美容醫療項目為預先收取對全體人民健康 

之公共利益實無重大不利影響而須予以限制之必要，考量其公 

益 性 質 較 低 ，實應就涉及自費性美容醫療項目之契約自由給予 

更多彈性、更少限制，方屬確實保障民眾消費權益之途。

3.據 上 ，上開規範漏未考量自費性美容醫療項目與其他健保給付 

之醫療項目公益性質大有不同，強制限制自費性美容醫療項目 

之 收 費 方 式 ，或以收費方式之差異要求醫療機構就業經核定之 

醫療項目重行申請核定，固然得以有效避免消費糾紛，惟已然 

更有害於美容醫療市場之競爭，反而犧牲了消費者購買自費性 

美容醫療項目之選擇權以及因市場競爭而獲得之利益，益徵上 

開規範對於提供美容醫療項目之醫療機構「執行業務自由」，以 

及 醫 病 關 係 間 之 「契約自由」所為之干預與限制，與醫療法所 

欲追求之公共利益顯不相稱，亦無從通過憲法第 2 3 條狹義比例 

原則之檢驗。

五 '綜 上 所 述 ，原判決所適用之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及衛福 

部 1 0 4年 2 月 2 5 日 函 ，禁止醫療機構收取之「預約治療費用」，就業 

經核定之醫療項目，採取一次性收取醫療費用而分次施行醫療之收費 

方 式 ，亦列入禁止預收費用之列，並認為此構成醫療法第 2 2條 苐 2 項 

禁止之擅立名目收費，實已逾越母法之授權，恣意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

制 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

惟 倘 大 院 認 系 爭 二 函 #並 無 違 反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問 題 ，則系爭二函
；. , 1 —.

釋所據之醫療法第 .21篠規定應有違授權明確性原則，即其於母法之授 

權規範未給予具體明確規定，竟使主管機關得恣意將收費方式差異亦 

視為醫療項目不同，而要求須經其事前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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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 ，系爭二函釋、醫療法第 2 1 條 、第 2 2 條 第 2 項 、醫療法施行細 

則 第 11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業經核定之醫療項目，僅因收費方式差異，即 

須重新送核定，亦 ，對 醫 師 之 「執行業務自由」與 醫 病 間 之 「契约自 

由」形成過度限制，不符憲法第 2 3 條之比例原則。

原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規定及函釋明顯牴觸憲法，謹 請 大 院 明 鑒 ，迅 

依聲請人所請宣告前行政院衛生署9 9 年 1 0 月 6 日函、衛 福 部 104年 2 

月 2 5 日函、醫療法第 2 1 條 ' 第 2 2 條 第 2 項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1 

條 第 3 項規定遑憲、失 效 ，並廢棄原判決，將本案發回臺北高等行政 

法院重新審理，以符憲法法治，至感德便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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